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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聲明： 

根據本會的個人資料私隱政策聲明，閣下之個人資料可用於參加有關活動之申請、通訊及籌辦有關活動之用。此

外，香港女童軍總會可將閣下的個人資料提供予不論是否總會成員的任何其他人士及/或為與參加活動有關的運作

目的或任何其他目的而有需要使用閣下個人資料的任何其他人士。 

注意事項﹕ 

1. 所有訓練課程將不會另發接納通知書，敬請自行瀏覽本會網頁查看取錄名單及上課日期。 

2. 如資料不全，本會將押後處理申請。 

3. 請在下列適用方格內加上號。 

甲部：課程資料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費用：           

乙部：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手提電話：_____     ___ __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隊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港島 九龍 新界  區/分區︰_________  ___ / ___________ __    _ 

職銜：  領袖/ 領隊    副領袖/ 副領隊   區總監   助理區總監    分區總監   分區助理 

訓練紀錄 (請附上有關訓練証明之副本) ： 

#領袖必須完成此訓練課程方可報讀本課程 

 #已完成第            屆  領袖/領隊訓練課程 

 #持有「越宿露營生活體驗訓練課程」証書 

 #已完成五項度假營/露營技能訓練課程, 包括繩結及紮作訓練課程, 唱歌訓練課程, 活動安全訓練課程, 營幕架設

訓練課程 及 戶外烹飪訓練課程 

 過去十二個月內最少有一次在越宿活動中擔任負責領袖或營職員的經驗，或最少有一次在分區/ 區/ 總會所舉辦越

宿活動中擔任助手的經驗  

(如適用, 請填寫活動日期:                  營內負責職位:                       ) 

丙部：付款方法 

 現金 

 支票  

支票號碼：  銀行：  

(以劃線支票支付，抬頭請寫【香港女童軍總會】，支票背後註明參加者姓名、聯絡電話號碼及課程編號) 

 信用卡 ( VISA  MASTER CARD）(信用卡付款只適用於港幣一百元或以上的課程) 

信用卡有效日期至：      /         信用卡 16 位帳戶號碼：                                      

持卡人姓名： (英文正楷)  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相符） 

遞交表格及費用方法 親身遞交或郵寄地址：九龍加士居道八號  香港女童軍總會 

 傳真號碼：2617 1478 

 

如需退款，支票抬頭人姓名為：  （請保留收據至課程完畢）  
 

本人謹此聲明已詳閱及明瞭載於網頁內“報名須知”之條文。  

 

申請人簽署：  日期:   

 

辦事處專用  

收據號碼                  負責人                   日期   

 


